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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須予披露交易

成立合資公司

出資協議

2026年 4月 28日，本公司與江蘇國信集團及鄂爾多斯新能源簽署了出資協議，
據此，本公司、江蘇國信集團及鄂爾多斯新能源同意共同以現金出資設立
合資公司，以開發建設蒙電入蘇項目。合資公司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100億
元，其中本公司認繳出資人民幣 51億元，佔合資公司註冊資本的 51%；江蘇
國信集團認繳出資人民幣 34億元，佔合資公司註冊資本的 34%；鄂爾多斯
新能源認繳出資人民幣 15億元，佔合資公司註冊資本的 15%。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出資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07條）高於 5%且低於 25%，故出資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構成本公司的
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巿規則第 14章項下之申報及公告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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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緒言

2026年 4月 28日，本公司與江蘇國信集團及鄂爾多斯新能源簽署了出資
協議，據此，本公司、江蘇國信集團及鄂爾多斯新能源同意共同以現金
出資設立合資公司，以開發建設蒙電入蘇項目。合資公司的註冊資本為
人民幣 100億元整，其中本公司認繳出資人民幣 51億元，佔合資公司註
冊資本的 51%；江蘇國信集團認繳出資人民幣 34億元，佔合資公司註冊
資本的 34%；鄂爾多斯新能源認繳出資人民幣 15億元，佔合資公司註冊
資本的 15%。

二、 出資協議

出資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2026年 4月 28日

協議各方

1、本公司；

2、江蘇國信集團；及

3、鄂爾多斯新能源。

就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江蘇國信集團、鄂爾
多斯新能源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註冊資本

出資人同意共同出資設立合資公司大唐（鄂爾多斯市）能源開發有限公司。
合資公司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100億元整，其中本公司認繳出資人民幣
51億元，佔合資公司註冊資本的 51%；江蘇國信集團認繳出資人民幣 34

億元，佔合資公司註冊資本的 34%；鄂爾多斯新能源認繳出資人民幣 15

億元，佔合資公司註冊資本的 15%，均以現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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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資計劃

1、 首次實繳出資人民幣 10,000萬元，按下表最晚於 2026年 8月 31日前到
位：

出資人 出資額 出資比例 出資方式

（人民幣萬元） (%)

本公司 5,100 51 貨幣
江蘇國信集團 3,400 34 貨幣
鄂爾多斯新能源 1,500 15 貨幣

2、 後續繳納出資

後續需按照蒙電入蘇項目投資總額的 20%注入項目資本金時，由合
資公司股東會根據項目開發建設進展情況制定出資計劃，出資人各
方按對應認繳股比完成同比例注資。如項目資本金數額大於合資公
司註冊資本，出資人各方將通過股東會決議批准增加合資公司註冊
資本至項目資本金數額。

出資人後續繳納出資的期限最晚應於 (1)合資公司成立之日起滿五
年之日或 (2)蒙電入蘇項目投產之日，二者中較早到達日前全部繳足。

註冊資本及出資額的釐定基準

蒙電入蘇項目基地規劃容量 1,464萬千瓦，包含風電 400萬千瓦、光伏 800

萬千瓦、煤電 264萬千瓦，配套建設 204萬千瓦╱816萬千瓦時儲能系統。
基地配套輸電通道已納入國家「十四五」中期調整規劃，按 ±800千伏直流
輸電線路設計，額定輸送容量 800萬千瓦，起點換流站選址位於內蒙古自
治區鄂爾多斯市杭錦旗，落點位於江蘇省南京市江寧區，途經山西、河
北、山東、河南、安徽五省，規劃路徑長度 1,886公里。蒙電入蘇項目計劃
靜態投資總額約人民幣 581億元。合營公司註冊資本人民幣 100億元，預
計分配方式如下：風電人民幣 28億元、光伏人民幣 54億元、煤電人民幣
18億元，儲能投資額已按照容量比例計入風電、光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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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蒙電入蘇項目尚處於前期開發階段，尚未完成相應核准程序。合
資公司的首次實繳出資額主要用於蒙電入蘇項目的可行性論證工作，包
括編製項目可研報告及相關專題報告，辦理項目核准所需的支持性文件，
完成項目可研審查，以及項目前期管理費用支出等。

註冊資本金額及各方出資額乃考慮蒙電入蘇項目需投入資金總額、合資
公司的業務性質、營運資金需求及未來發展計劃等多項因素後，經出資
人公平磋商而釐定。蒙電入蘇項目建設由合資公司負責出資，投資總額
與項目資本金之間的差額部分，通過合資公司自行融資解決。

合資公司的主營業務

合資公司為蒙電入蘇項目的投資開發主體，其經營範圍包括：許可項目：
供電業務；發電業務、輸電業務、供（配）電業務；輸電、供電、受電電力
設施的安裝、維修和試驗；電氣安裝服務；熱力生產和供應；建設工程施
工。（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具體
經營項目以相關部門批准文件或許可證件為準）一般項目：發電技術服務；
風力發電技術服務；太陽能發電技術服務；儲能技術服務；生物質能技
術服務；新興能源技術研發；生態恢復及生態保護服務；專用設備修理；
技術服務、技術開發、技術諮詢、技術交流、技術轉讓、技術推廣。（除依
法須經批准的項目外，憑營業執照依法自主開展經營活動）。（以市場監
督管理機關核定的經營範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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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責任

任何一方違約給合資公司或其他出資人造成損失的，應向合資公司或其
他出資人進行賠償，但不可抗力除外。

產權轉讓、企業增資導致本公司失去合資公司實際控制權的（產權轉讓
給本公司關聯公司除外），交易完成後合資公司不得繼續使用「大唐」的
字號、經營資質和特許經營權等無形資產，不得繼續以「大唐」名義開展
經營活動。否則，因此使中國大唐集團有限公司及其所屬公司遭受損失的，
取得實際控制權的出資人與合資公司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生效

出資協議經出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權代表（應提供蓋有單位公章且法
定代表人簽字的授權委託書原件）簽字並蓋公章或合同專用章後生效。

三、 成立合資公司的理由及裨益

1、 規劃建設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區為重點的大型能源供應基地，是
貫徹落實國家決策部署，支撐我國如期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任務、
推動能源清潔低碳轉型、提高能源安全保障能力的重大舉措。依托
內蒙庫布齊沙漠及周邊新能源和煤炭資源，以及江蘇省經濟實力和
產業活力，出資人合資建設蒙電入蘇項目，可充分發揮內蒙古作為
國家重要能源基地的支撐作用，助力江蘇省能源轉型和低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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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發建設蒙電入蘇項目，符合本集團發展願景及戰略，可進一步提
升本集團在內蒙古的競爭能力，進一步夯實本公司在內蒙古的規模
化、協同化發展基礎，推動本公司在內蒙古地區的高質量發展。同時，
開發建設蒙電入蘇項目需要在當地註冊成立項目公司，便於爭取內
蒙古地區其他基地的牽頭開發權，有利於順利、高效、合規推進蒙
電入蘇項目的相關工作。同時，開發項目有利於快速提升本集團新
能源開發規模，有利於鞏固、拓展江蘇省電力供應市場。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出資協議乃根據一般商業條款訂立，相
關條款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四、 相關各方的資料

1. 本公司成立於 1994年 12月，主營業務包括建設及經營電廠，銷售電
力、熱力；電力設備的檢修維護；電力技術相關服務。本公司的主要
服務區域在中國。本公司的最終實益擁有人為中國國務院國有資產
監督管理委員會。

2. 江蘇國信集團成立於 2001年 8月，主營業務包括國有資本投資、管理、
經營、轉讓，企業託管、資產重組、管理諮詢、房屋租賃以及經批准
的其它業務。（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
營活動），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江蘇省人民政府。

3. 鄂爾多斯新能源於 2020年 9月 30日重組完成，主營業務包括風能、太
陽能、生物質能新能源項目開發；石油、天然氣（頁岩氣、煤層氣等）
勘探項目開發；新能源汽車配套設施及儲能項目建設開發；鈾礦項
目開發、氫能項目開發、天然氣液化項目開發及其他新能源相關產
業項目開發；太陽能發電、風力發電、生物質發電；電力生產和銷售。
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鄂爾多斯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五、 董事會批准

本公司第十二屆十二次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關於成立大唐（鄂爾多斯市）
能源開發有限公司的議案》，其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 2026年 4月 28日之
海外監管公告。概無董事於出資協議中擁有任何重大權益或需就有關決
議事項迴避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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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出資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
第 14.07條）高於 5%且低於 25%，故出資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構成本公
司的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巿規則第 14章項下之申報及公告的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出資協議」 指 本公司與江蘇國信集團及鄂爾多斯新能源於
2026年 4月 28日簽署的有關成立合資公司的出
資協議

「本公司」 指 大唐國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 1994年 12

月 13日在中國註冊成立之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
司，其 H股於聯交所及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
其 A股則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詳情請參閱
本公告「四、相關各方的資料」一節

「關聯公司」 指 有關公司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高
級管理人員與其直接或間接控制的企業，包括
但不限於全資╱控股子公司、母公司或母公司
的全資╱控股子公司等

「出資人」 指 本公司、江蘇國信集團及鄂爾多斯新能源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蒙電入蘇項目」 指 內蒙古沙漠基地送電江蘇工程（配套）電源項目
（尚待取得項目核准，具體以國家主管部門正
式批覆為準）

「江蘇國信集團」 指 江蘇省國信集團有限公司，詳情請參閱本公告
「四、相關各方的資料」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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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公司」 指 大唐（鄂爾多斯市）能源開發有限公司（最終以
市場監督管理機關核准的名稱為準）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鄂爾多斯新能源」 指 鄂爾多斯市新能源開發利用有限公司，詳情請
參閱本公告「四、相關各方的資料」一節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項目資本金」 指 依據國家投資管理規定，應當由出資人繳付至
合資公司並作為合資公司註冊資本的資金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之法定貨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孫延文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2026年 4月 28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為：

李霄飛、蔣建華、龐曉晉、馬繼憲、朱梅、王劍峰、趙獻國、李忠猛、韓放、金
生祥、宗文龍 *、趙毅 *、尤勇 *、潘坤華 *、謝秋野 *。

*  獨立非執行董事


